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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接收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编制背景

放射源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教学及科研等领域，给人类社会

带来多方面的利益。然而，放射源的应用必然产生废放射源，对废放射源的管理

是放射源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对废放射源的管理手段是集中贮

存在有关废物库内，截至 2022年 8月，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共收贮废源超

过 15万枚，各省（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贮存库共收贮

废源超过 6万枚。集中的贮存对大多数废放射源来讲并非最终的长期安全管理方

案，实施安全处置是废放射源安全管理的最终出路。

根据国际经验，不同核素不同活度的废源的处置方案也不相同，近地表处置

场、中等深度处置（钻孔处置）和深地质处置分别对应不同种类、不同活度的废

源。国际上废源处置的已有实践如下：美国的 Barnwell处置场、Richland处置场

和 Andrews处置场可接收属于 A、B、C类低水平废物的废放射源；法国的奥布

处置场（CSA）可接收半衰期比 137Cs短，活度低于特定限值的一些短寿命废放

射源；西班牙的 EI Cabril处置场和匈牙利的 Püspökszilágy 处置场可接收半衰期

小于等于 5年的短寿命废放射源。

为安全处置废源，需要建立必要的标准。目前 ISO 组织仅发布了与放射源

管理相关的几个标准，未发布包含废放射源处置的有关管理标准；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发布了与放射源管理相关的标准，但是关于废放射源处置的要求不

够具体，不具备可操作性。

在法国，法国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局（ANDRA）于 2001年建立了奥布中低

放废物处置设施中心（CSFMA）废放射源货包的接收限值，给出了废放射源各

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标准，称之为“源活度限值”（LAS），该限值已得到法国核安

全局（ASN）的认可。自 2007年，奥布处置场（CSA）开始接收短寿命废放射

源。CSA可处置的废放射源包括：60Co源，货包活度≤270TBq；90Sr源，活度≤8MBq；



2

137Cs源，活度≤22MBq。主要接收准则包括：接收含单一放射性核素的废放射源；

半衰期≤30年；考虑到运行安全：废物包最大活度≤270TBq（2.70×1014Bq）；考

虑关闭后安全：源活度≤源活度限值（LAS），源活度限值（LAS）通过安全评

价推导得出，并且与废放射源尺寸有关，具体限值见表 1。

表 1 法国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活度限值

核素
半衰期

(a)

小尺寸（直径<3cm或

体积<1cm3）
中尺寸

大尺寸（体积>15cm3

或面积>20cm2)

LAS(Bq) 关键景象 LAS(Bq) 关键景象 LAS(Bq) 关键景象

133Ba 11 2.55×1013 摄入 6.79×1013 装口袋 6.78×1014 破坏

152Eu 13 1.36×1011 摄入 1.49×1011 装口袋 1.49×1011 破坏

90Sr 29 8.18×106 携带 8.18×106 装口袋 8.16×107 破坏

137Cs 30 2.19×107 携带 2.19×107 装口袋 2.19×108 破坏

美国核管会（NRC）的 10 CFR61将商业低水平放射性废物（LLRW）划分

为 A、B、C和超 C类。对于废放射源，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归为 LLRW，美国没

有单独考虑废放射源的处置，对于废放射源的处置，只需判断含废放射源的废物

包属于 10 CFR 61.55中的废物分类表中的哪类废物，从而判定是否可以进行近

地表处置。Barnwell、Richland和 Andrews三个近地表处置场可以接收处置的废

源活度限值如表 2。

NRC在 10 CFR 61.55中的废物分类表是基于分析无意闯入者的景象，进行

的安全评价。而含废放射源的货包，则按照 NRC关于放射性废物浓度平均的技

术文件来评估是否开展近地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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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国商业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活度限值（2017 年）

核素
非超 C 类废源活度限值

Barnwell 处置场 Richland 处置场 Andrews 处置场
241
Am

238
Pu

239
Pu

1.85E+07Bq/单个容器 3.7E+03Bq/g
1.11E+09Bq/单个容器（55

加仑，约 250L）

252Cf 3.7E+11Bq1） 4.81E+11Bq2） 4.81E+11Bq2）

244
Cm 1.85E+07Bq/单个容器

1）
3.7E+03Bq/g 3.7E+03Bq/g

60
Co 3.7E+11Bq

1）
无限值

3）
无限值

3）

137
Cs 3.7E+11Bq

1）
3.61E+13Bq 3.61E+13Bq

192Ir 3.7E+11Bq1） 4.81E+11Bq2） 4.81E+11Bq2）

90
Sr 3.7E+11Bq

1）
5.49E+13Bq 5.49E+13Bq

226
Ra 1.85E+06Bq/单个容器 4.44E+10Bq

3.7E+09Bq/单个容器（55

加仑，约 250L）

注：1）超过此限值的需要另外批准；

2）设施可根据工人的受照情况和具体场址的其他考虑以“一事一议”的方式接收超过

此限值的废放射源。

3）对于 60Co，C 类废物没有限值，在运行中的处置设施的接收取决于该设施的废物接收

标准和运行考虑因素，如职业照射剂量率和废物盘存量限制。

英国国家低放废物近地表处置设施（LLWR）可以接收处置低活度废放射源。

最新的废物接收准则（WAC）文件对废源处置提出了以下要求：如尽可能去除

屏蔽；毁坏有废旧金属价值的源；处置在“小容器”中（1-15升）；与至少 100

毫升水泥浆混合；每次运输一个源容器（运输限值为：对于α发射体不超过4GBq/t，

其他核素不超过 12GBq/t）；完成废物特性表格，包括以下资料：放射性核素、

每个源的总活度、源的数量、水泥浆量。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废放射源处置的相关标准，为确保废放射源最终安全处

置，应该制订废放射近地表处置接收要求标准。

本标准根据我国近地表处置场的环境特性和工程措施，考虑了实施整备的情

况，提出我国的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接收要求。

2. 编制过程

2019年，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承担了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核与辐

射安全年度项目“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安全要求和接收准则初步研究”。在该项目

下，开展了废源处置的有关研究。

2022年 1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委托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编制国

家生态环境标准《废密封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接收准则》。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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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中国核电工程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编制了

标准开题论证报告和标准草案。

2022年 1月 19日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召开了国家生态环境标

准《废密封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接收准则》开题论证会，会议同意标准制定的工作

路线与工作方案，并对标准（草案）提出了意见。会后，编制组按照会议要求开

展了工作，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2年 8月 4日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召开了国家生态环境标

准征求意见稿（初稿）技术审查会，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审查。专

家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接收要求》，并提出了其他一些

具体建议，编制组依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 编制依据及原则

（1）标准格式遵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

以及《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的相关要求。

（2）依据项目研究成果开展标准的编写工作；同时，参考国际权威技术报

告和相关文献，考虑与已颁布的法规、标准等的协调。

（3）从废放射源处置的实际出发，借鉴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废放射源

接收、处置及管理经验，总结国内废放射源整备、放射性废物处置工作经验，合

理制订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接收要求，强化标准的可操作性，为废放射源的安全、

有效处置提供技术保障。

4. 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

4.1 标准框架

我国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的辐射防护要求遵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的规定，基本安全要求遵守《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

物近地表处置安全规定》（GB9132）的规定，整备形成的废放射源废物包遵守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包安全标准》（GB12771）的规定，运输满足《放

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GB11806）的规定。考虑近地表处置接收的废放射源

为半衰期≤30a的固体废放射源，衰变子体为半衰期>30a且发射α粒子的超铀核素

除外（如252Cf、244C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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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需要明确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的活度限值；由于活度限值与具体整备形

成的废物包形式有关，还需考虑可近地表处置的废放射源的整备要求。

标准正文包括 9部分：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

废放射源特性要求、废放射源整备要求、废放射源废物包要求、废放射源废物包

接收操作要求和质量保证。

4.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的接收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废放射

源特性、废放射源整备、废放射源废物包及其接收操作、质量保证等要求，用于

指导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

4.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引用了“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

安全规定（GB9132）”等 7项现行有效的标准、文件。

4.4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本标准的使用，给出了“废放射源”和“整备”两个术语。

4.5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提出了废放射源整备和近地表处置的辐射防护要求必须遵守

GB18871的规定，处置的基本安全要求必须遵守 GB9132的规定，整备形成的废

放射源废物包的运输必须遵守 GB11806的规定。

4.6 废放射源特性要求

从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安全性考虑，近地表处置可接收的废放射源为含半衰

期小于等于 30 年（含 137Cs）放射性核素的固体废放射源，但衰变子体为半衰

期>30a且发射α粒子的超铀核素除外，如 252Cf、244Cm等。

废放射源整备形成的封装管内所有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上限值不得高于《放

射性废物分类》公告中所规定的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上限值，封装管内

核素活度浓度的计算为废放射源总活度/封装管总质量。废物包的表面剂量率需

满足特定处置场的表面剂量率要求。

根据美国 2015年《求平均浓度和封装的部门技术见解》报告，对于废放射

源这种独立的离散物项，平均放射性核素浓度= 离散物项的总活度

离散物项的体积或质量
，但如果独立物

项是封装的，平均放射性核素浓度= 离散物项的总活度

最终废物体（包括封装材料）的体积或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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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要求对废放射源进行封装整备，将废放射源封装在两种类型的封装

管中，所含其他半衰期小于等于 5年的放射性核素的废放射源封装在 FZG-Ⅰ型封

装管中，其体积约为 60L。所含 60Co和半衰期大于 5年小于等于 30年的放射性

核素的废放射源封装在 FZG-Ⅱ型封装管中，其体积约为 1500mL。

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时在单个封装管中的活度限值先根据《放射性废物分类》

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限值考虑。

《放射性废物分类》公告表 2中未列出的放射性核素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活度

浓度上限值为 4.0E+11Bq/kg，假设废物密度为 2000kg/m3，对于 FZG-Ⅰ型封装管

体积约为 60L，则装入 FZG-Ⅰ型封装管的废放射源活度上限值为 4.8E+13Bq，约

整为 1.0E+14Bq。

对于 FZG-Ⅱ型封装管体积约为 1500mL，则装入 FZG-Ⅱ型封装管的废放射源

活度上限值为 1.2E+12Bq，约整为 1.0E+12Bq。

《放射性废物分类》公告中 90Sr和 137Cs的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上

限值为 1.0E+09Bq/kg，假设废物包密度为 2000kg/m3，对于 FZG-Ⅱ型封装管体积

约为 1500mL，装入 FZG-Ⅱ型封装管的 90Sr 和 137Cs 废放射源活度上限值为

3.0E+09Bq, 约整为 1.0E+09Bq。

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时，对于含其他半衰期小于等于 5年的放射性核素的废

放射源由于其半衰期很短，近地表处置时单个废放射源可以无活度限值，但为满

足《放射性废物分类》公告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限值，单个封装管中废放射源

的活度限值为 1.0E+14Bq。对于 60Co，由于其照射剂量率高，整备时将其封装在

FZG-Ⅱ型封装管中，因此 60Co单个封装管中的活度限值为 1.0E+12Bq。

根据《放射源分类办法》公告，常用不同核素的 64种放射源（见表 3）中

所含放射性核素半衰期大于 5 年小于等于 30 年的固体废放射源主要为 154Eu、
133Ba、152Eu、90Sr和 137Cs，见表 3。对于 154Eu和 133Ba，由于其半衰期相对较短，

其活度限值根据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限值推导得出，单个封装管中的活度限值为

1.0E+12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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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用不同核素的 64 种放射源

核素名

称

半衰

期

核素

名称
半衰期

核素名

称

半衰

期

核素

名称

半衰

期
核素名称

半衰

期

244Cm 10.0h 89Sr 50.5d
106Ru

(106Rh) 1.01a 154Eu 8.80a 238Pu 87.7a

242Cm 16.0h 91Y 58.5d 109Cd 1.27a 133Ba 10.5a 63Ni 96.0a
188Re 17.0h 125I 60.1d 134Cs 2.06a 85Kr 10.7a 241Am 432a
90Y 2.67d 95Zr 64.0d 147Pm 2.62a 3H 12.3a 241Am/Be 432a

198Au 2.69d 192Ir 74.0d 252Cf 2.64a 152Eu 13.3a 226Ra 1.60E
+03a

90Mo 2.75d 35S 87.4d 55Fe 2.70a
90Sr
(90Y) 29.1a 14C 5.73E

+03a
132Te
(132I) 3.26d 75Se 120d 204Tl 3.78a 137Cs 30.0a 240Pu 6.54E

+03a
131I 8.04d 170Tm 129d 60Co 5.27a 239Pu/Be 2.41E

+04a
32P 14.3d 210Po 138d 239Pu 2.41E

+04a
103Pd 17.0d 153Gd 242d 230Th 7.70E

+04a
51Cr 27.7d 65Zn 244d 99mTc 2.13E

+05a
169Yb 32.0d 57Co 271d 36Cl 3.01E

+05a
141Ce 32.5d 144Ce 284d 242Pu 3.76E

+05a
95Nb 35.1d 68Ge 288d

237Np
(233Pa)

2.14E
+06a

103Ru
(103mRh) 39.3d

203Hg 46.6d

152Eu、90Sr和 137Cs近地表处置单个封装管的活度限值通过安全评价推导得

出，分别为 1.0E+13Bq、1.0E+09Bq和 1.0E+09Bq，具体推导过程见第五部分，

但为满足《放射性废物分类》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要求，152Eu在单个

封装管中的活度限值取 1.0E+12Bq。90Sr和 137Cs 在单个封装管中的活度限值取

1.0E+09Bq。

4.7 废放射源整备要求

废放射源在处置前应进行整备包装，并应将废放射源从原始容器中取出后再

进行整备。整备包括对废放射源的封装和在包装容器中的固定处理。对于近地表

处置的废放射源的整备，采用将废放射源从原始包装中取出，然后放入封装管内，

并向封装管内浇注水泥砂浆，封装管盖上盖子后实施焊接封装，然后用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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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封装管固定在包装容器内，整备形成废放射源废物包，提出了整备的具体要求。

附录 A给出了可近地表处置废放射源的整备方法。

核行业标准《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容器钢桶》（EJ1042）已使用多年，

废放射源体积小，整备后形成的废物体体积不大，因此废放射源包装容器要求包

装容器采用满足 EJ 1042要求的废物桶。

4.8 废放射源废物包要求

废放射源废物包要求中提出了整备形成的废放射源废物包应符合 GB12711

的相关规定；提出了废放射源废物包须具备的相关信息要求，包含废放射源及废

放射源废物包的相关信息。

4.9 废放射源废物包接收操作要求

处置场营运单位在接收废放射源废物包之前应先核实待处置废放射源废物

包的相关文件，并应核查废物包，可对所接收的废放射源废物包进行抽样检测。

处置场营运单位应对所处置的废放射源编制相应的文件，文件应长期保管。

4.10 质量保证

提出了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的质量保证要求。

5. 活度限值推导

5.1 废源处置活度限值推导基本考虑

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的活度限值推导的基础是处置工程模式、景象分析选择

以及辐射防护标准。确定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的活度限值时，需要进行安全评价，

并确保处置设施运行和关闭后安全评价的结果符合适用的安全目标，活度限值推

导流程示于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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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背景

2.系统描述

3.景象分析与选择

4.模型建立

5.计算和结果分析

6.活度限值推导

安全评价的辐
射防护标准

图 1 活度限值推导方法

废放射源是一类特殊的放射性废物，在对废放射源进行处置前需对其进行整

备。整备过程一般是先将带有源包壳的废放射源置于不锈钢封装管内并密封，然

后用水泥砂浆将其固定在包装容器内，形成废放射源废物包，如图 2所示。

图 2 废物包组成

在推导处置活度限值时，首先假设某核素的活度值，在分析外部事件对废放

射源处置的影响和废放射源处置特点的基础上，鉴别出可能引起正常照射和潜在

照射的各种景象，考虑所有可能的景象，计算每个景象所造成的剂量，比较每个

景象中每个核素的峰值剂量，找出各核素最高剂量的关键景象。为了获得活度限

值，比较每个核素的最高剂量与剂量限值，也就是选择的辐射防护标准。假设活

度值与剂量之间呈线性关系，则可以推导出满足适当的辐射防护标准下每种放射

性核素的活度限值。

在各个景象下，每种核素的活度限值可使用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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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

i
i MaxDose

ADoseAp 
 lim

（1）

式中， iAp 为放射性核素 i的活度限值（ Bq ）， limDose 为剂量限值（ 1Sv a  ），

iuMaxDose 为人类受照峰值剂量（ 1 aSv ）， iA为放射性核素 i的初始活度（ qB ）。

在进行活度限值推导时，假定有组织的控制期为300年。因此，可能发生人

类闯入应在处置场关闭300年后。推导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活度限值时采用的剂

量标准是处置场有组织的控制解除后的任何时间内，对无意闯入者持续受照的年

有效剂量限值为1mSv，单次急性受照的有效剂量限值为5mSv。

选择推导废放射源近地表处置限值的评价过程中所需考虑的景象。可分为两

类：运行期间的景象：直接外照射景象和坠落景象。关闭后的景象：浸出景象、

居住景象、钻探景象、钻探后景象、装口袋景象。

运行期间对人类产生的照射剂量可以通过常规的辐射防护技术——时间、距

离和屏蔽来加以控制，因此不将其作为活度限值推导的限制条件。

浸出景象和居住景象是以整个处置单元为研究对象，因此该景象可推导废放

射源近地表处置在整个处置单元的活度限值；钻探景象、钻探后景象和装口袋景

象是以单个封装管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景象可推导废放射源在单个封装管中的

活度限值。

因此选择钻探景象、钻探后景象和装口袋景象建立模型，推导近地表处置时

废放射源在单个封装管中的活度限值。

5.2 钻探景象及计算

5.2.1 概念模型

钻探景象是指处置场有组织的控制结束后，闯入者在处置单元上方进行钻探

作业，并将其中一个封装管（直径 d=8cm，高度 h=0.35m）内的废放射源全部带

出。假定钻探提取的岩芯直径 D=10cm，活性长度 L=4m。此时，封装管及源包

壳被破坏，部分放射性核素发生释放，并扩散到周围的空气中。照射途径包括钻

探人员受到废放射源的直接外照射和吸入悬浮在空气中的放射性粉尘的内照射。

钻探景象下，放射性核素的迁移和照射途径如图 3所示。假设处置场有组织的控

制结束后，即发生钻探活动（300a），废放射源中的放射性核素只有衰变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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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钻探操作时间为 40小时，取出废源与废源的接触时间为 1小时。

废放射源

大气

钻探人员

悬浮

吸入

外照射

图 3 钻探景象的核素迁移过程和照射途径

5.2.2 数学模型

①源项模型

钻探带出的废放射源的残留活度按（2）式计算：

Expt
Ints eAA Re （2）

式中， IntA 为废放射源处置时放射性核素的初始活度（ Bq ）； Expt 为发生钻

探的时间（ a）。

封装管破裂后，周围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按（3）式计算：

���� = �� ����� （3）

式中， SA 为放射性核素的质量浓度（ 1 gBq ）； DustC 为周围空气中的含尘量

（
3mg ）。

�� =
����

�� × ��
（4）

式中， WA 为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 1 gBq ）； sARe 为废放射源被钻出时的残

留活度（ Bq ）； W 为废物体的密度（ 3mkg ）； CV 为封装管的体积（ 3m ）。

②剂量估算

含有γ辐射放射性核素的废放射源在钻探操作过程中，会对作业人员产生直

接外照射，将其视为点源，则含γ辐射的废放射源产生的照射量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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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r
A

 （5）

式中， A为废放射源的活度（ Bq ）；为照射量率常数（ 112   hCimR ）；r

为照射的距离，即操作距离（m ）。

外照射剂量为：

QNtfDExt

.
 （6）

式中， f 为组织的照射量与有效剂量转换系数（ 1RSv ），对于人体组织

13105.9   RSvf ；Q 和 N分别为辐射的品质因数和其它修正因数的乘积，此处

1 NQ ； t为照射时间，即操作时间（h）。

吸入粉尘产生内照射而导致的个人年均有效剂量为：

InhRDustOutDustAirDustInh DCInhOCD ,,,  （7）

式中， DustOutO , 为每年平均在被污染的土壤上活动的时间（ 1 ah ）； RInh 为

呼吸速率（ 13  hm ）； InhDC 为吸入剂量转换因子（ 1BqSv ）。

5.3 钻探后景象及计算

5.3.1 概念模型

钻探后景象是指闯入者将装有废放射源的破裂封装管带出随意丢弃，其中的

放射性核素发生泄漏，散布在一定范围的土壤内，此后在该被污染的土壤上从事

农业活动而受到各种途径照射。钻探后景象发生的时间及活度，与钻探假设相同，

由于钻探过程中封装管及包壳被破坏，假设放射性物质均匀分布在一定范围内的

土壤中，闯入者在该区域内从事农业活动。受照途径包括：污染土壤中核素的直

接外照射、吸入污染土壤上方由于再悬浮形成的放射性粉尘而受到的内照射、食

入生长在该污染土壤上的农作物和偶然摄入污染土壤而受到的内照射等。图 4

给出了钻探后景象下，放射性核素的迁移过程及照射途径。考虑土壤污染面积

2500m2，厚度 0.15m，土壤密度 2000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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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废放射源

土壤

农作物，蔬菜

根吸收

大气

悬浮

无意食入

外照射

吸入 食入

闯入者

图 4 钻探后景象的核素迁移过程和照射途径

5.3.2 数学模型

①源项模型

含废放射源的岩芯被丢弃后，其所含的放射性核素均匀分布在一定区域的土

壤中，则该土壤中含有的放射性核素的浓度为：

Soil

s
Soil V

AC Re （8）

式中， SoilV 为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土壤体积（ 3m ）。

②剂量估算

食入农作物产品产生内照射而导致的个人年均有效剂量为：

IngCropCropCropIng DCIngD  , （9）

偶然摄入污染土壤产生内照射而导致的个人年均有效剂量为：

IngSoilWetSoilIng DCIngD , （10）

式中， CropIng 和 SoilIng 分别为个人年均植物产品食入量和土壤偶然摄入量

（ 1akg（鲜重） 和 1 akg（湿土壤） ）； IngDC 为摄入剂量转换因子（ 1BqSv ）。

吸入污染的粉尘产生内照射而导致的个人年均有效剂量根据公式（7）计算。

被污染的土壤对人类外照射造成的个人年均有效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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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sSoilOutSoilSoilExt DCOCD ,,  （11）

式中， SoilOutO , 为每年平均在被污染的土壤上活动的时间（ 1 ah ）； ExtDC 为外

照射剂量转换因子（ )()( 31   mBqhSv ）。

5.4 装口袋景象及计算

5.4.1 概念模型

装口袋景象假设处置场关闭 300 年后发生钻探作业，并将其中一个封装管

（封装管直径 d=8cm，高度 h=0.35m）内的废放射源全部带出，导致废放射源直

接暴露，闯入者将废放射源装入口袋带回家中放置。照射途径为闯入者受到废放

射源的直接外照射。闯入者将废放射源装入口袋 4小时，与身体距离 3cm，随后

将废放射源放入家中，距源 2m，每年 48周，每周 15小时受到废放射源的外照

射。

5.4.2 数学模型

①源项模型

装入口袋的废放射源的残留活度按（2）式计算。

②剂量估算

含有γ辐射放射性核素的废放射源在装入口袋并放到家中，会对闯入者产生

直接外照射，将其视为点源，则含γ辐射的废放射源产生的照射量率公式为（5），

外照射剂量公式为（6）。

5.5 活度限值

根据钻探景象、钻探后景象和装口袋景象，推导出单个封装管中废放射源的

活度限值，如表 4所示。参照 IAEA RS-G-1.7的约整规则，即若 3×10x<结果<3

×10x+1则取为 1×10x+1。这样推导值可能会比约整值最多小三倍，或最多大三倍。

约整后的活度限值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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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个封装管中废放射源的活度限值

放射性

核素

由不同景象计算的活度限值（Bq）
单个封装管中

废放射源活度

限值（Bq）

约整后单个

封装管中废

放射源活度

限值（Bq）
钻探景象 钻探后景象 装口袋景象

152Eu 2.16E+13 7.81E+14 9.72E+12 9.7E+12 1.0E+13

90Sr 1.68E+09 2.79E+10 1.6E+09 1.0E+09

137Cs 5.04E+09 1.29E+11 2.55E+09 2.5E+09 1.0E+09

6. 实施本标准的代价利益分析

6.1 国家废源库中废源种类与数量

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我国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共收贮废源 153193

枚，具体收贮情况见表 5，数量占比前三的为 137Cs、60Co和 90Sr，这三种废源的

活度分布具体情况见表 6。对于 90Sr和 137Cs，不同的活度限值，可处置的废源数

量见表 7。

表 5 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废源收贮情况

废源类型 数量（枚） 数量占比

废放射源 153193 100%

所含放射性核素半衰期小于等于 30 年（含
137
Cs）的

废放射源
118884 77.60%

所含放射性核素半衰期小于等于 5 年（含
60
Co）的废

放射
42540 27.77%

60
Co 39013 25.47%

90Sr 28980 18.92%

137
Cs 42590 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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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60Co、90Sr、137Cs 废源活度分布情况

废源 活度分布情况 数量（枚）

60
Co

活度未知 57

豁免：0Bq—8.72E+04Bq 16668

V 类：1.00E+05Bq—2.99E+08Bq 10207

IV 类：3.00E+08Bq—2.89E+10Bq 8212

III 类：3.00E+10Bq—2.80E+11Bq 671

II 类：3.24E+11Bq—2.96E+13Bq 2695

I 类：3.14E+13Bq—1.15E+16Bq 503

合计 39013

90Sr

活度未知 32

豁免：1.28E+00Bq—9.99E+03Bq 3826

V 类：1.00E+04Bq—9.00E+09Bq 24416

IV 类：1.11E+10Bq—1.90E+11Bq 706

合计 28980

137Cs

活度未知 340

豁免：4.00E—1Bq—9.97E+03Bq 219

V 类：1.01E+04Bq—9.99E+08Bq 24598

IV 类：1.00E+09Bq—9.66E+10Bq 13318

III 类：1.00E+11Bq—9.7E+11Bq 4102

II 类：1.07E+12Bq—3.78E+13Bq 13

合计 42590

表 7 不同活度限值可处置的废源数量

废源 活度限值（Bq） 可处置废源数（枚）
可处置废源数占其总

数的百分比

60Co 1.0E+12 36511 93.59%

90Sr

1.0E+09 27775 95.84%

1.6E+09 27962 96.49%

2.0E+09 28090 96.93%

137Cs

1.0E+09 24937 58.55%

2.5E+09 31662 74.34%

3.0E+09 32963 77.40%

1.0E+10 35127 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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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施本标准的代价利益分析

按照本标准的活度限值，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可进行近地表处置的废放

射源数量约 9万余枚，约占总收贮量的 60%多。远期看，所含放射性核素半衰期

小于等于 30年（含 137Cs）满足活度限值的废放射源都可以处置，从而减少了长

期贮存的管理成本。

本标准的实施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